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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民政厅等11部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促进老年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全市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为老年人开展集中用餐或配送服务的老年食堂和助餐点。
第三条 本办法旨在规范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老年助餐服务质量，提高老年助餐服务水平，巩固老年助餐服务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四条 本办法坚持数量服从质量原则，对于只挂牌未运营、就餐人数过少、老年人满意度低、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等问题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能优化的优化，能调整的调整，该退出的坚决退出。
第二章  准入条件
第五条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选址工作坚持科学审慎原则，深入摸排辖区内老年人的就餐服务需求，综合考虑辖区内老年人口规模、已建有老年助餐服务设施数量、助餐服务需求、服务半径等因素，优先将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设置在老年人居住集中、活动集中、助餐需求旺盛、位置便利的地点，实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真正发挥老年助餐规划布局建设作用。
第六条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依据《安徽省老年助餐服务场所建设工作指引》《安徽省老年助餐服务食品安全工作指引》《安徽省社会力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指引》等，严格按照相关工作指引要求，做到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新建、改建、扩建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加强服务场所中的人身安全、消防安全等管理，防范各类安全风险。
第七条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开展食品经营活动，建立健全原料控制、餐具饮具清洗消毒等制度，含厨房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老年食堂、依托餐饮企业的老年助餐点等）应按要求落实48小时食品留样制度，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自查、问题隐患整改、潜在风险报告等要求。
第八条 采用集体用餐配送方式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当与供餐单位签订供餐合同，指定专人负责查验供餐单位提供的食品，严把质量关。
第九条 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支持餐饮企业提供老年餐食配送服务。发挥互联网平台、物流企业等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物流网络为老年人送餐。难以利用现有服务资源和物流网络为老年人送餐的，鼓励支持村（居）委会组织相关资源和力量，重点解决为行动不便老年人送餐上门问题。
第十条 各地民政部门应会同本级市场监管部门对新建成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开展联合认定，并签订助餐服务协议。科学严谨做好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布局优化工作，提升助餐服务质量和水平。
第三章  退出机制
第十一条 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该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资格：
（一）只挂牌未运营，区县民政部门给予警告后，后期随机检查中再发现只挂牌未运营情况的；
（二）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效果不佳，就餐人数过少或老年人就餐满意度低，通过对菜品质量、助餐服务、延伸服务、线上线下宣传等多种措施进行优化改善6个月后，运营效果仍不佳的；
（三）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在各级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的相关检查或抽查中存在重大安全隐患问题，拒绝整改或经整改后仍不符合要求的；
（四）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发生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公共安全事件的；
（五）经核实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存在不规范服务经营、编报虚假就餐信息、套取政府补贴资金， 整改后仍存在违规经营的。
第四章  退出程序
第十二条 各区县民政部门通过助餐系统平台、实地检查、老人反馈等多渠道动态了解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状态，及时梳理合同期满不再续约或者提前解除合同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名单，每半年汇总《黄山市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退出申请表》并向市民政部门报备，同时更新运营机构名单，以适当的方式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做好老年助餐服务有效衔接工作，在现有老年助餐服务布局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切不可“一退了之”。在新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未启用前，原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继续维持运营或转移服务至周边其他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明确变更调整后，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应第一时间在原点张贴告知单，并做好日常就餐老年人的解释引导工作，让老人和家属及时知晓。
第十四条 对于享受水电气执行居民价格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在其不再从事老年助餐服务时，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要及时告知水电气经营企业，并至营业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未及时办理价格变更手续的，水电气经营企业可按照约定追回相关差额费用。
第十五条 已申领老年助餐服务系统设备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退出时要及时退还老年助餐服务系统设备，并由各区县民政部门统一调配，若设备出现人为损坏、设备遗失等情况，相关维修、更换费用由原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承担。
第五章  资金管理
第十六条 为推进全市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可持续有质量发展，对于新增且承诺运营3年以上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由区县民政部门审核后拨付建设补贴、老年人助餐补贴及运营补贴，财政部门要落实好老年助餐各项补助资金支持保障，加强资金使用监管，推进老年助餐服务健康持续运营。
第十七条 自2024年起，新增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凭《黄山市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认定表》向区县民政部门申报建设补贴，建议自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之日起，按照第一年40%、第二年30%、第三年30%的比例分批发放。对于运营不满3年申请退出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自退出之日起，停止发放当年建设补贴。
第十八条 老年人助餐补贴原则上经区县民政部门按季度核实后拨付，申请退出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老年人助餐补贴发放至运营结束为止。
第十九条 运营补贴按照各地出台的具体文件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各区县民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细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